附件2
昭通市创业导师服务承诺书

本人自愿申请成为昭通市创业导师团成员，并做出如下承诺:
一、本人服从组织管理，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按时参加各项活动，完成主管部门安排的工作，提供力所能及与创业相关的咨询指导服务。
二、本人不会利用创业服务的便利从事非法活动，侵占创业者的自主知识产权、商业秘密或做出损害创业者利益的行为。严格遵守保密义务，未经主管部门允许，不使用或披露在工作中获得的有关资料、数据等非公开信息。
三、未经主管部门书面同意（授权）不以昭通市创业导师团专家的名义从事商业活动。
四、在工作中以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客观公正地开展创业指导服务，自觉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与评估。
本承诺书由本人签字后生效，如有违反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:
年  	月  	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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